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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这标志着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纂任务顺利完成，在新中国法

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民事权利的保护法典，

分为 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加上附则，共 84 章、1260 条，确立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与公

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等基本原则，将于 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在民法典施行后，现

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

九部民事单行法将同时废止。

民法典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法典

是“基础性法律”，我们可以从

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在整个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民法典是

一部基础性的法律。第二，在民

事领域的立法中，民法典处于基

础性、统帅性的地位。第三，民

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第

四，民法典是行政执法和司法的

基本遵循。

民法典的基础性功能优势
第一，找法方便。在民法典施

行之后，法官处理民商事纠纷，主

要应从民法典寻找裁判依据。评

价某个法律工作者处理民事案件

能力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就要看

其对于民法典的理解和运用的能

力。民法典的问世能够极大提升

法官的司法裁判能力，也将极大

提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

的能力。第二，修法透明。今后法

典任何修改都将在法典里非常清

晰、明确、公开地展示出来，极大

方便执法和司法。第三，规则统

一。导致同案不同判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裁判依据不同。在不同时

期制定的单行法，立法者强调的

重点、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民

法典的颁布将统一所有民商事活

动的基本规则。

我国民法典的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法典的特色

概括为三个：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

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强调民法典要

立足于中国实际，要回答中国之

问；实践特色是要从中国的实践出

发，解决当代中国的实践问题；时

代特色是要回应 21世纪我们所面

临的现实问题。第一，编纂民法典的

指导思想充分体现这三个特色，强调

民法典就是要追求这三个特色。第

二，按照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程

序编纂民法典，保障了这三个特色

的实现。第三，民法典是围绕着民

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的中心构建起

来的严谨的逻辑体系。民法典体系上

有三大重要创新，表现在人格权独立

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合同编

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这些重

大创新，也体现了这三个特色。

一、总则编。总则编共 10章、204

条，与民法通则相比，主要修改内

容有：

第一，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

法的基本原则，并在各分编的相

关制度中体现了绿色原则。

第二，完善了监护制度。扩大

了被监护人的范围，强化了政府

的监护职能，并增加了临时监护

制度和临时生活照料制度。

第三，确立了特别法人制度。

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等方面

的不同，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

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

第四，完善了民事权利制度。

对知识产权作了概括性规定，以

统领各知识产权单行法律。规定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

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完善了民事责任制度，

增加规定了“好人条款”和“英烈

保护条款”等。

二、物权编。物权编共 5个分编、

20 章、258 条，与物权法相比，主

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完善农村集体产权

相关制度。完善征地补偿制

度，与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相

衔接；落实土地承包“三权分

置”制度；考虑到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正

在推进过程中，在民法典中作

出衔接性规定。

第二，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制度。强化业主对共有部分

共同管理的权利，适当降低作出

决议的门槛；完善公共维修资金

使用的表决规则；明确共有部分

产生的收益属于业主共有。

第三，增加规定居住权。为落

实党中央的要求，认可和保护民

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

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在用

益物权部分增加一章，专门规定

居住权。

第四，关于改善营商环境。

扩大担保合同的范围，进一步明

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

规则和清偿顺序；删除具体登记

机构的规定，为建立统一的动产

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留下

空间；完善流押、流质的规定。

第五，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续期。作出原则性规定，国务

院正式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后，再进一步做好衔接。

三、合同编。合同编共 3个分编、

29 章、526 条，与合同法相比，主

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增加典型合同类型。为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增加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

服务合同、合伙合同这 4种新的

典型合同。

第二，补充完善债法的一般

规则。明确了非合同之债的法律

适用问题，完善无因管理、不当得

利的具体规则。

第三，完善国家订货合同制

度。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

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

任务、指令性计划的，有关民事主

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订立合同。

第四，完善电子合同的订立、

履行规则。为适应电子商务和数

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规范电

子交易行为，对电子合同订立、履

行的特殊规则作了规定。

第五，完善格式条款制度。规

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尽到合

理提示义务的，对方可以主张这

些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第六，禁止高利放贷。为了防

范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

序，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

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

第七，细化客运合同的规定。

明确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

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承运

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

等。

四、人格权编。人格权编共 6章、

51 条，规定了人格权的一般规

则，并对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

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

誉权和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

息保护等作了明确规定。

第一，确立器官捐献的基本

规则。明确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

同意捐献的，死亡后其配偶、成年

子女、父母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共

同决定捐献。

第二，规范与人体基因、人体

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第三，增加禁止性骚扰的规

定。明确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并

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

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

第四，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的

肖像、声音，侵害他人的人格权

益，民法典从人格权保护角度作

了明确规定。

第五，明确规定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保护。明确了隐私的定义，

对侵害他人隐私权的常见行为作

了列举性规定。界定了个人信息

的定义，明确处理个人信息遵循

的原则和条件，强化个人信息的

保护。

五、婚姻家庭编。婚姻家庭编共 5

章、79 条，与婚姻法、收养法相

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明确规定树立优良家

风。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

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

设。

第二，修改了禁止结婚的条

件。规定患有重大疾病一方应当

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对方，不

如实告知的，对方可以请求撤销

该婚姻。

第三，吸收新司法解释的规

定，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

回应社会关切。

第四，规范亲子关系确认或

者否认之诉。规定对亲子关系有

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成年子

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确认亲子关系。

第五，规定离婚冷静期。在

30 天的离婚冷静期内，任何一

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

请。

第六，完善收养制度。明确规

定了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删除了现行收养法关于被收养的

未成年人应为 14 周岁以下的限

制，并完善了收养人的条件要求。

六、继承编。继承编共 4 章、45

条，与继承法相比，主要修改内容

有：

第一，完善了遗嘱继承制度。

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增加打印、

录音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并修

改了遗嘱效力规则，还增加规定

了遗嘱信托。

第二，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

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

分割，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明

确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职

责和权利等内容。

第三，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

度。适当扩大了社会组织作为

扶养人的范围，以满足养老形式

多样化需求，促进老龄事业发

展。

第四，完善了无人继承遗产

的归属制度。明确此类财产收归

国有后应当用于公益事业。

七、侵权责任编。侵权责任编共

10 章、95 条，与侵权责任法相

比，主要修改内容有：

第一，确立“自甘风险”规则。

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

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

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规定“自助行为”制度。

自然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保护的

情况下，自己可以采取合理措施

保护权益。

第三，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

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

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四，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

惩罚性赔偿。切实加强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显著提高侵犯知识产

权的违法成本，充分发挥法律的

威慑作用。

第五，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规则。为鼓励助人为乐，规定

无偿搭乘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

害的，应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

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第六，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

罚性赔偿，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

的修复和赔偿制度。

第七，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规

则。“头顶上的安全”引发社会关

注，民法典对高空抛物坠物规则

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公安等机关

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才适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来源：中国普法）


